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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教对国家安全的危害

姬 小 工

(国际关系学院 教务科研处 , 北京 100091)

　　摘要:当今世界 ,邪教已成为社会的一大毒瘤 ,它的发展与蔓延 ,给国家安全 、社会安定及公民

利益造成了危害 ,引起国际社会的注目。为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及公众整体利益和国家安全 ,各国都

在根据本国的法律和国情 ,依法治理邪教 。在国际反邪教斗争缺乏专项法律武器的情况下 ,我国颁

布的《关于取缔邪教组织 、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和《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

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和实际指导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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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们现在所论述的“邪教” ,并非宗教概念 ,而是

政治概念 。它特指那些在非传统化的非理性信仰和

秘密结社状态下采取的 ,用邪恶的 、破坏的手段达到

反科学 、反社会 、反政府目的的社会异己群体 。邪教

与宗教是有本质区别的。

第一 ,邪教与传统宗教的最显著区别是信仰对

象问题。传统宗教世界中的信仰对象是一个超越现

实的终级精神偶像(一般表述为“神”或“上帝”等),

而那些实行“教主崇拜”的邪教组织 ,则是用欺骗的

手法把一个同常人一样吃五谷杂粮 、一样生老病死 ,

且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凡夫俗子吹捧为无所不能的

“超人” 、“救世主” 。因此 ,区别体系完善的宗教和粗

劣拼凑的迷信 ,只要看其“至高无上者”是无限的 、超

越现实的“神” ,还是有限的 、贪图功利的人就足以

了。为了使信徒视邪教组织的教义为信仰 ,邪教教

主往往集“神权”和“教权”于一身 ,利用所谓“特异功

能”或异端邪说蛊惑人心 ,以人代神。邪教组织要求

信徒对教主顶礼膜拜 ,可在行为方式上 ,邪教教主却

从来未放弃过任何人间烟火 。几乎所有的邪教教主

都拼命追求金钱 、权力 ,他们不仅贪财好色 ,还大都

极其凶残暴虐。这里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 ,邪教教主

自封为“神” 、“救世主” ,其根本目的在于称王称帝。

这些人自诩为世界主宰者 ,其组织行为往往带有强

烈的政治色彩 。他们与国家和政府作对 ,充当着政

治上反动的角色 ,或妄图改朝换代 ,取而代之 ,或组

织黑社会 ,占山为王。

第二 ,宗教与邪教的又一显著区别在于其社会

作用 。传统宗教与社会是融合共生的 ,而邪教是与

社会对立的 ,并往往带有极端的反社会性 。世界的

几大宗教 ,在其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吸收并表

现出许多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 ,因此 ,几大宗教已成

为世界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已成为社会众

多信仰者的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 。由于传统宗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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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已经溶于各种社会形态 ,使得社会各阶层的人对

其都有较好的适应性 ,因而它们可以在社会中可发

挥其特有的协调功能和平衡作用。纵观人类历史 ,

各种传统宗教虽然在具体信仰 、教义教规和组织形

式上不尽相同 ,但是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有一个共同

的性质 ,即顺生应世 、循规守法。也只有这样 ,宗教

才能受到国家有关法律的保护 ,才能得到所在社会

的认可 ,才能和谐地融入主流社会 ,也才有其生存和

演进的基础 。这里 , “适者生存”规律对于宗教来说

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此可见 ,凡是正当的宗教 ,

都必须自觉尊重和维护社会的基本道德秩序和法律

秩序 。这也是任何宗教的立命之本及万法归宗的根

本所在。而邪教的突出标志之一 ,就是反社会 、反人

类。无论什么社会制度下 ,在什么国家产生的邪教 ,

无一例外都具有着强烈的反社会 、反政府的倾向 。

“法轮功”同一切邪教一样 ,利用其歪理邪说 ,大肆宣

扬“世界未日论” ,煽动现实恐怖主义和灾难论 ,制造

混乱 ,破坏人们的正常生活 ,扰乱社会秩序。“法轮

功”的所作所为不仅否定人类社会的基本秩序 ,否认

人类文明法则 ,而且将“法轮大法”与现实社会对立

起来 ,与国家制度与法律秩序对立起来 ,与人们正常

的行为规范对立起来 。

第三 ,宗教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 ,邪教则是一

种社会病变。马克思主义认为 ,“一切宗教都是支配

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

映 ,在这种反映中 ,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

的形式 。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 ,后来

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

人格化。”①人类社会在低级和野蛮时代 ,对于自然

力的异己性 、神秘性和不可知性无知无奈。当人类

在大自然面前显得无能为力时 ,只能凭借自己的想

象 ,设想在冥冥之中存在着超现实的“神”掌握着人

的命运和生活。同时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 ,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也充满了争斗 、战争和压迫 ,广大劳苦大

众只好用宗教来寻找精神寄托和慰藉 ,以此宣泄对

现实的不满和批判。可见 ,宗教与人类社会的文化 、

文明和生活是不可分割的 ,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

组成部分。弗洛伊德认为 ,人类文明是人的本质存

在 。文明不是生物性的 ,而是精神性的 。我们把宗

教作为人类文明整体的组成部分来看待 ,就在于宗

教在人类发展中 ,在信仰 、知识 、道德 、风俗等精神追

求方面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各种宗教在历史上 ,都

曾在哲学 、文学 、语言 、生活方式 、艺术 、文化等方面

做出过重要并辉煌的贡献 ,而这些文明与文化至今

在全世界仍有重大影响 , 发散着人类文明的光辉。

从一定意义上讲 ,宗教的产生和存在确有着历史的

必然性和现实的合理性 。正是在人类文明的标志

下 ,宗教与邪教有着本质的区别 。邪教从一出现 ,总

是先树立起一个活的“神”———教主 ,一开始 ,教主往

往会信口开河地宣讲一番与现实宗教学说相悖的观

点来欺骗人 ,以对信徒进行精神控制 ,然后再使用类

似于黑社会组织的教规教义 ,对信徒进行肉体 、财产

包括家庭的全面统治 ,甚至直接操纵信徒的生死。

在这一欺骗到统治过程中 ,充满了暴力 、欺诈 、威迫 ,

其言行总是十分诡秘 ,其布道场所总是阴暗恐怖。

几乎所有的邪教教主都是文化程度不高 、不懂历史 、

性情怪谲 、心理变态和厚颜贪婪的人 。因此 ,邪教实

质上是对人类文明的一种背叛 ,是对人类历史的一

种反动 ,也是对宗教的一种亵渎 。

第四 ,宗教是开放 、公开和松散的社会团体 ,而

邪教是一种封闭 、隐藏和较严密的违法组织 。从哲

学意义上讲 ,人类生活是创造的 、协作的和共享的生

活 ,是在交流开放中息息相关和相通的生活 。作为

许多人生活内容一部分的宗教 ,也必然按照这种规

律形成并发展。历史上 ,任何宗教 ,如果要生存 ,就

必须将其“理想之国”与现实之境有机地结合起来:

广泛争取民众 ,关注人们的现世生活 ,赋予人们以精

神上的劝导 、安慰和鼓励 。如基督教提倡的“博爱 、

宽容 、忍耐 、勤劳” ,佛教的“大慈大悲 、普渡众生” ,伊

斯兰教的“两世吉庆”等 ,都表现了宗教在融于现实

生活时 ,在某种程度上有着稳定社会 、扶助人生的作

用 。同时 ,宗教的这种作用 ,从来都是开放的 、公开

的 、社会化的 。有的宗教虽有严格的教规 ,但也是建

立在信则有 ,不信则无的基础之上 ,大都坚持自愿 、

自持和自律为主的松散组织原则。特别应强调的

是 ,在我国宗教中 ,爱国主义占有重要的地位。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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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者历来共识是“爱国爱教” 。著名的佛教格言

“不依国主 ,则法事难立” , “国兴则佛兴” ,就精典地

表达了这一深智的哲理。当然 , “爱国”乃宗教的政

治态度 ,“爱教”则为宗教的灵性之本。但也正是如

此 ,宗教信仰和爱国主义达到了圆满结合。可以这

样认为 ,对国家的忠诚 ,对广大民众的关爱 ,是宗教

应有的责任和使命 ,也是宗教生存的根本。而邪教

则不同 。邪教大多采取封闭隐密的组织形式 ,并要

求信徒死心塌地地皈依其组织 。邪教一般都制定有

严密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方式 ,形成脱离社会 、与国家

对立的共同生活团体 。这种团体一般都要求其成员

断绝原有的一切社会家庭关系 ,并绝对服从团体的

一切规则。显而易见 ,这种邪教组织实质上是一种

反国家 、反社会的秘密王国 ,它同黑社会组织一样 ,

都是属于违法的秘密结社和反政府的组织。

二

邪教的一大危害是对人实行精神控制 ,使常人

变“邪” ,摧残公民健康乃至生命 ,严重侵害法律赋予

公民的正当权益 。各国的邪教在吸引 、诱骗信徒时 ,

都声称可以提供和平 、安全和对所有疑难问题的解

决办法 ,可以控制思想和肉体 ,帮助其用精神战胜物

质 ,最后获得超能力 ,达到完美和完善。因此 ,在一

些不确定的社会情景中或面对黯淡前景的前提下 ,

那些有个人问题 ,主要是心理痛苦 、压抑 ,对未来恐

惧及孤独 、缺乏关爱 、社会人际关系不能协调好的人

群 ,最容易成为邪教组织的受害者 。邪教组织先是

用一些精神 、物质对修练者进行诱惑 ,然后就是进一

步操纵 ,对其进行人格解体和强制 ,通过“洗脑”和恐

吓 ,逐渐扭曲信徒的心理和人格 ,剥夺他们的自主性

和判断力 ,剥夺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以“法轮功”

为例 ,为使练习者对李洪志唯命是从 ,李洪志及“法

轮功”组织以欺骗的手段 ,先是声称练“法轮功”能祛

病健身 ,然后又称要靠“真 、善 、忍”来祛病 、“消业” ,

而后又称为了消业就必须“弘法” 、“护法” 、“上层

次” 、求“圆满” ,否则就会“形神全灭” ,就会永远消

亡。受蒙骗的练习者听信了这些歪理邪说 ,沉湎于

成“仙”成“佛”的美梦 ,在精神上把自己视为李洪志

的奴仆 ,把对社会 、对家庭的责任视为桎梏 。一些本

来心理正常的人 ,精神被完全控制了 ,丧失了人所特

有的思想 ,泯灭了亲情人性 ,自绝了人的尊严。李洪

志还无视练习者的健康 ,恐吓练习者说看病吃药会

把“业力压回去 ,会造成不可救药和彻底毁灭的下

场 。在这种思想毒害下 ,几乎所有的“法轮功”练习

者在生病时都讳疾忌医 ,使得病情加剧或延误 ,有的

在病痛难忍时 ,思想崩溃 ,自杀身亡。

从依法治国的角度看 ,邪教的所作所为 ,严重侵

犯了公民的人权。它不但不尊重法律而是公开蔑视

法律 ,是对公民信仰和言论自由的侵犯 ,对公民思想

的禁锢 ,对公民生命健康权的侵犯 ,其产生的恶劣后

果 ,还给许多家庭及社会活动造成了严重危害。

三

安全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目标和条

件之一 。无论个人 、社会还是国家乃至整个世界 ,都

离不开安全。对于一个国家而言 ,国家安全是对国

家现存的领土主权 、法律制度 、生活方式 、经济利益

和道德意识的一种肯定状态及保障措施。拥有安全

的国家 ,则具备了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 ,拥有了国

强民富的美好前途;而没有安全保障的国家 ,国家和

人民必然处于动荡 、多灾多难之中。因此 ,国家安全

是人民利益的根本所在 ,是国家 、民族和人民命运与

前途最重要的体现 。

国家安全是一个综合系统 ,它包括了政治 、经

济 、社会 、军事 、文化和信息等诸多方面。纵观世界

一些邪教组织 ,他们在散布歪理邪说 、构造其神秘王

国时 ,往往制造一些恐怖事件 ,危害公民生命和公众

安全;他们在非法敛财 、牟取暴利时 ,扰乱了国家正

常的经济秩序;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 ,他们不惜勾结

国(境)外敌对势力 ,并伺机制造政治事端 ,甚至妄图

推翻政权 ,改朝换代。

在现实生活中 ,邪教危害国家安全 ,最主要体现

在其反社会 、反人类 、反科学的恐怖活动方面。从

“奥姆真理教”的沙林毒气到“太阳圣殿教”的焦尸 ,

24



从乌干达邪教几百人的“集体自焚” ,到我国“法轮

功”信徒在天安门广场自绝 ,都表明邪教邪就邪在其

欺世盗名 ,打着宗教的幌子 ,却从事着种种愚昧 、血

腥 、丑恶的恐怖活动 ,而这些恐怖活动直接危害了国

家和人民的利益 ,形成了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

第一 ,邪教利用邪说惑众 ,制造思想混乱和社会

恐慌。任何时代都有自己时代的问题 ,人类社会就

是在不断解决新的矛盾和问题中前进的 。社会学认

为 ,谣言是属于“动物语言” ,在其背后隐藏着各种阴

谋诡计 。邪教正是如此 ,它们从编造“世界末日”或

“地球爆炸”之类谣言入手 ,煽动人们对现行国家制

度的怀疑 、不满和否定 ,挑拨政府和民众的关系 ,造

成一种反国家的社会舆论 。邪教还假借宗教舆论的

方式和手段 ,将其邪说强行注入信徒的意识观念中 ,

形成一种原始冲动 、毫无理性直至盲目疯狂的破坏

思想 。例如 , “法轮功”就是利用“业力论” ,宣称“地

球是宇宙的垃圾站” ,要靠李洪志“救世主”度人等舆

论 ,竖起了与人民政府相对抗的旗帜 ,其真正用意就

在于制造舆论 ,挑唆群众与党和国家离心离德 ,对社

会丧失信心 ,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怀疑 ,其矛头直指

我们立党立国的理论和思想基础 ,因此可以说 ,邪教

是乱纲乱国的“魔心大法” 。

第二 ,邪教团体有明确的政治图谋和政治目的 ,

危害国家政权。世界上所有的邪教都有一个共同的

特点 ,即教主一出山就是以世界主宰或人类最高统

治者自诩。这种最高身份虽然是自封的 ,但为达此

目的 ,大多邪教都是先建立地下王国 ,成立组织 ,然

后结帮集众 ,造成势力范围 ,同时以组织的名义和行

为方式进行活动 ,进而引发混乱 ,制造恐怖事件。从

小做起 ,以图天下 ,其目的是为了最终谋取政权。因

此 ,邪教实质上是颠覆政府或进行政变的非法组织

形式 ,与黑社会组织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它与国家

政权自然形成了一种势不两立的的关系 ,是国家安

全的大患 。

第三 ,邪教是社会秩序和国家法律制度的恶劣

破坏者。邪教在宣扬自己无所不能时 ,都宣扬“法律

无用论” ,以破坏国家法制 ,动摇社会稳定的基础 。

任何社会要正常运转 ,都必须有一定的社会规范 , 。

依法治国 ,建设法制国家 ,是维护社会稳定 、实现国

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纵观世界邪教的所作所

为 ,每一事件都充满了暴力和荒诞无稽 。邪教残害

人的生命 ,破坏社会安定 ,本身就是对国家权威和国

家法律的一种挑战 。而且 ,所有的邪教组织实际上

都是犯罪的集中营 ,那里存在着吸毒 、淫乱 、暴力 、私

藏军火 、欺诈等犯罪活动。“法轮功“更是登峰造极 ,

他们培植骨干亲信 ,四处刺探党和国家机密 ,并且有

组织 、有计划地部署建立了所谓“第二梯队” ,妄图长

期与人民民主专政对抗 。

第四 ,邪教是分裂国家的邪恶力量 。在当代社

会中 ,邪教如同“瘟疫” ,在各国滋生 ,并逐渐呈国际

化趋势 ,向世界蔓延 ,形成了纵横交错 、破坏严重的

“公害” 。全世界目前有邪教组织 100多个 ,信徒上

亿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在有关国家的法律打击

下 ,有的邪教分子流窜出国 ,与国外的政治势力相互

勾结 ,充当了干涉国家内政和分裂国家的工具 ,严重

损害了国家的利益 。

第五 ,邪教是对科学 、文明的人文精神的最大亵

渎 。国家以人为本 ,一个国家要兴旺发达 ,就必须依

靠科学 、民主和建设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来实现 ,靠

崇高的理想和道理来支撑 ,靠民众的努力来创造 ,靠

团结向上的风貌来体现 。然而 ,邪教与一切科学 、文

明和人性为敌 ,仇视人间一切真 、善 、美。大多邪教

都力图把人培养成精神畸异 、道理颓丧 、愚昧无知的

怪异 。如果认其泛滥 ,将从根本上破坏国家的基础

和国家意识形态 ,而一旦人将不人 ,则必国将不国。

因此 ,维护国家安全 ,必须严厉打击邪教 ,以实现人

的精神安全 ,人的生活安全和人的身心安全。

四

邪教在许多国家滋生蔓延 ,逐渐呈现国际化趋

势 ,形成了一个能量巨大 、危害深重的社会“毒瘤”

“奥姆真理教”以日本为大本营 ,在俄罗斯 、美国 、德

国 、斯里兰卡等国设立了海外支部 。“太阳圣殿教”

的势力则遍及欧美 12个国家。“基督教科学派”在

57个国家设立分部 。“法轮功”等邪教组织也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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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 。

各国政府在认识到邪教危害的基础上 ,先后采

取法律行动 ,严厉打击邪教的违法犯罪行为。澳大

利亚 、比利时 、德国 、法国 、英国等西方国家对邪教问

题高度重视 ,制定法律 ,规定邪教属于异端的教派 ,

并采取各种措施进行限制 。1996年 ,法国政府成立

了全国邪教观察中心 ,监控和防范邪教的危害 ,进行

调查并对政府提出建议。观察中心由政府总理主

持 ,每年须向内阁提出一份报告 。法国将打击邪教

并消除其影响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并依法进行治

理。政府要求警方加强对犯罪分子的监控 ,让其知

道他们的行为时刻处于警方的严密监视下 ,使其不

能轻举妄动 ,或在采取极端行动时有所畏惧。对那

些从事非法敛财和进行淫乱等触犯刑律活动的邪教

分子坚决予以打击 ,对那些误入歧途 、一时糊涂的追

随者 ,采取争取措施 ,帮助他们尽快摆脱泥淖 ,孤立

和打击邪教头目。为了打击邪教组织的嚣张气焰 ,

以色列政府在 2000年内曾三次驱逐在其境内的邪

教组织成员 ,以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国家安全。日本

政府破获“奥姆真理教”使用毒气杀人 ,致使 12人死

亡 、多人受伤罪案后 ,逮捕了这个邪教的教主麻原彰

幌 ,并坚定地把犯罪者推上了法庭 。乌干达邪教“恢

复上帝十戒运动”制造了惨绝人寰的集体自焚事件

后 ,受到乌干达政府的重拳打击 ,警方悬赏重金捉拿

在逃的邪教头目 。2000年 10月 ,乌干达防暴警察又

捣毁了“世界末日”邪教指挥部 ,并逮捕了一名领导

成员 。

2000年11月 , “邪教问题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

开 ,来自法国 、美国 、加拿大 、俄罗斯 、乌干达 、日本 、

韩国以及中国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国内地的

60多位专家 、学者围绕着“邪教与社会” 、“邪教概

念” 、“邪教的历史传统与现状” 、“邪教的危害” 、“治

理对策”等主题 ,从多角度 、多层面对邪教问题进行

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这说明 ,面对邪教这个恶魔 ,

国际社会将联合起来 ,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予以批判

和铲除 。

在我国 ,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保护广大人民群

众的根本利益 ,坚持依法治国 ,根据我国宪法与法

律 ,1999年 10月 30日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 、防范和惩治

邪教活动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 、

最高人民检察院了了做出《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

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

下简称《解释》 。《决定》对邪教组织的性质危害 ,对

防范和惩治组织犯罪活动作出了明确规定;《解释》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 ,对办理邪教案件提供了准确

的司法依据 ,划清了正常宗教组织与邪教组织的界

限 ,也点明了邪教组织与其他非法组织的区别。这

两个法律文件十分重要 ,这对于我们维护社会稳定 ,

保护人民利益 ,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顺利进行 ,严厉打击邪教组织特别是“法轮功“这

个邪教组织 ,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武器。

在国际反邪教斗争缺乏专项法律武器的情况

下 ,我国的做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和实际指

导意义 ,为维护我国公众基本人权做出了积极贡献 ,

也为宪法确定的宗教自由提供了新的法律保障 。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与邪教斗争的复杂性 、尖锐

性和长期性 ,坚决把“法轮动“及各种可能出现的邪

教从我们的社会里 、生活中彻底清除干净 。还社会

一片安宁 ,还国家一个稳定 。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人民

出版社 1994年版 ,第 666 页。 (责任编辑　双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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